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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70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9/5/7 － 2019/5/8 2019/5/8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3月14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以

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以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激励对象夏建国、龚

保国、刘建勋、刘兴宇、苏波、胡小清、熊建华等7人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其所持

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010,000股将由公司回购注销；激励对象郭焱、潘成国、

王云珍等因正常退休，其所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91,069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因此，上述人员所持有的2,101,069股限制性股票将不享受本次分红权益。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按公司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应分配股数1,447,770,416股为基数

（应分配总股数=登记日总股本1,449,871,485—将回购注销的2,101,069股） 向公司全

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7元人民币（含税），本年度共计分配利润2,461,209,707.2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 无送股和

转增分配。 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动股份变动比例为0。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以2019年4月25日收盘价作为前收盘价格举例计算， 除权 （息） 参考价格=

（14.57-1.70）÷（1+0）=12.87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9/5/7 － 2019/5/8 2019/5/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1）控股股东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及一致行动人江

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2）《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激励

对象所持有的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

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1.70元人民币；对于个人持股1年

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70元，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

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待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税率详见下表：

持股期限

股息红利所得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情况

实际税负

公司本次股息红利

对应税款

（

元

）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全额计入

20% 0.34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50%

计入

10% 0.17

超过

1

年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

，

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有关规定， 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53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1.53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1.53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7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办

联系电话：0791-88396314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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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福建海峡环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095号）核准，福建

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日公开发行46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60,

000,000.00元，扣除尚未支付承销费人民币5,000,000.00元（含税）及保荐费人民币900,

000.00元（含税）后，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为人民币454,100,000.00元，由主承销商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于2019年4月9日汇入公司在招商银行福州

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户为591903762910707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公司已支付的保荐及承销费6,792,452.83元

（不含税），再扣除律师、会计师、资信评级、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

币1,193,399.04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52,014,148.13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XYZH/2019FZA10236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及《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晋安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杨桥支行、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

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

管协议” ）。 上述《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9年4月9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余额

（

元

）

用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

591903762910707 454,100,000.00

验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晋安支行

35050189640700001120 0

福州市洋里污水处理厂

一二三期提标改造项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杨桥支行

117200100100234181 0

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省分行

351008050018010090779 0

福州市浮村污水处理厂

二期工程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

行

1402026129601122546 0

闽侯县城区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三、 《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子公司）已在专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及相

关银行结算费用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途。

2、公司（及子公司）与专户银行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兴业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

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兴业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兴业证券可以采取现

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银行应当配合兴业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兴

业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公司（及子公司）授权兴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田金火、魏振禄可以随时到专户

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兴业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兴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兴业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

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的效力。

6、专户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兴业证券。

7、公司（子公司）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且

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 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或电子邮

件方式通知兴业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8、兴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兴业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公司、专户银行，同时按协议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

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9、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兴业证券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公司可以主动或者在兴业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10、兴业证券发现公司（子公司）、专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

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1、本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兴业证券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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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4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下午15:00至

2019年4月2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泽国大道888号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一

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仙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4,176,

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251� %。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 154,157,9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179� %。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3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72� %。

（3）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96,8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378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车千里律师、周哲立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159,4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91� %；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09� %；弃权 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80,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590� %；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410� %；弃权 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159,4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91� %；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09� %；弃权 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80,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590� %；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410� %；弃权 0�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159,4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91� %；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09� %；弃权 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80,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590� %；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410� %；弃权 0�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159,4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91� %；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09� %；弃权 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80,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590� %；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410� %；弃权 0�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176,2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96,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159,4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91� %；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09� %；弃权 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80,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590� %；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410� %；弃权 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159,4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91� %；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09� %；弃权 0�股。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80,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6590� %；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410� %；弃权 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车千里律师和周哲立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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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近日，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

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谷环保” ）向光大银行申请人民币10,000万

元授信提供担保。

①被担保人名称：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②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自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公告日为光谷环保担保发生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 （含

本次担保），截止公告日共累计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82,950万元（不含本次担

保）。

③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④截止公告日共累计为全资、 控股子公司和子公司对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384,776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2、本次授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无影响。

一、担保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公司与光大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光谷环保向光大银行

申请人民币10,000万元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合同担保项下，授信敞口部分所形成的债务

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二、审议情况

1、董事会决议情况

2018年4月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

担保计划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预计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0亿元，在

2018年年度新增担保总额未突破总体担保计划的情况下，可在内部调整上述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自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18年年度担保计划》（ 公告编号：临

2018-028）。

2、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2018年5月8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担保计划》。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2018年4月17日、5月9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三、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1号

法定代表人：赵清华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品、电力、新能源、环保技术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与咨询、开

发产品的销售；环保工程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建设项目的建设管理、代理；工程项

目管理、服务、咨询。

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220，808.53万元，负债合计177,819.78� 万元，

所有者权益42,988.75万元。

2、机构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机构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营业场所：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143-144号

负责人：王彪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情况：保证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

2、合同担保项下，授信敞口部分所形成的债务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3、合同双方：

保证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4、合同主要条款

保证范围：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费用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五、本笔授信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金融机构授信融资业务，能有效缓解资金压力，满足公司经营需求。

2、本笔授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无影响。

3、本次交易产生的风险：新增贷款融资将加大公司还本付息的压力。

4、风险防范措施：公司将快速推进开展各项工作，积极开拓市场、增加规模、提高效

益，以保证公司资金实现整体周转平衡。

六、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公司更好的利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用于发展生产经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担保计划》，同意公司2018年年度提供担保

总额人民币50亿元。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各全资及控股子（孙）公司日常经营具有全部控制权，具备偿还能

力，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董事会同意该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对于《公司2018年年度担保计划》的意见：公司2018年年度以担保计划中

提供担保的对象为本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孙）公司，其贷款融资主要用于项目建设资金和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及公司子（孙）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提醒公司经营层

根据各项目实际进展情况进行融资担保， 加强对被担保公司的管理， 关注其偿还债务能

力，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18年年度担保计划事项。

七、累计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子公司对孙公司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共累计为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对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合

计为人民币384,776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

股东权益的93.30%。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股东大会决议；

3、保证合同；

4、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5、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营业执照复印件；

6、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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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19年4月26日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4月26日，上午

9:30－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下午3:00

至2019年4月26下午3:00中的任意时间。

2、地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

路12号）

3、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东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6人，代表股份（有效表决

股数）11,823,115,6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976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人 （代表股东74

人），代表股份（有效表决股数）5,248,743,9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0833%。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9人（代表股东38人,其中3名A股股东代理人同

时也是B股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数量5,197,780,1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9368%；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东36人），代表股份数量50,963,816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1465%。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297人， 代表股份6,574,371,66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8927%。

8、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和公司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度事业计划；

5、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关于借款及授信额度的议案；

8、关于开展保本型理财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议案；

9、关于为武汉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关于投资建设北京京东方生命科技产业基地项目（一期）的议案；

11、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3、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其中，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北京电子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合肥建翔投

资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上述股东也不可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议案9、议案12以特

别决议方式表决。

（三）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1 11,816,709,626 99.9458% 3,993,600 0.0338% 2,412,400 0.0204%

议案

2 11,816,636,526 99.9452% 4,119,900 0.0348% 2,359,200 0.0200%

议案

3 11,816,696,026 99.9457% 4,079,500 0.0345% 2,340,100 0.0198%

议案

4 11,816,657,126 99.9454% 4,120,000 0.0348% 2,338,500 0.0198%

议案

5 11,817,005,726 99.9483% 3,948,700 0.0334% 2,161,200 0.0183%

议案

6 1,498,741,136 99.5095% 4,182,000 0.2777% 3,204,900 0.2128%

议案

7 11,798,985,566 99.7959% 21,855,260 0.1849% 2,274,800 0.0192%

议案

8 11,816,815,526 99.9467% 4,240,200 0.0359% 2,059,900 0.0174%

议案

9 11,799,144,766 99.7973% 21,821,060 0.1846% 2,149,800 0.0182%

议案

10 11,813,385,426 99.9177% 3,922,300 0.0332% 5,807,900 0.0491%

议案

11 11,812,977,626 99.9143% 4,231,000 0.0358% 5,907,000 0.0500%

议案

12 11,816,945,826 99.9478% 4,095,800 0.0346% 2,074,000 0.0175%

议案

13 11,816,904,426 99.9475% 4,097,700 0.0347% 2,113,500 0.0179%

其中议案9和议案12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A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1 11,765,745,810 99.9456% 3,993,600 0.0339% 2,412,400 0.0205%

议案

2 11,765,672,710 99.9450% 4,119,900 0.0350% 2,359,200 0.0200%

议案

3 11,765,732,210 99.9455% 4,079,500 0.0347% 2,340,100 0.0199%

议案

4 11,765,693,310 99.9451% 4,120,000 0.0350% 2,338,500 0.0199%

议案

5 11,766,041,910 99.9481% 3,948,700 0.0335% 2,161,200 0.0184%

议案

6 1,447,777,320 99.4924% 4,182,000 0.2874% 3,204,900 0.2202%

议案

7 11,751,433,410 99.8240% 18,443,600 0.1567% 2,274,800 0.0193%

议案

8 11,765,851,710 99.9465% 4,240,200 0.0360% 2,059,900 0.0175%

议案

9 11,751,592,610 99.8254% 18,409,400 0.1564% 2,149,800 0.0183%

议案

10 11,762,421,610 99.9173% 3,922,300 0.0333% 5,807,900 0.0493%

议案

11 11,762,013,810 99.9139% 4,231,000 0.0359% 5,907,000 0.0502%

议案

12 11,765,982,010 99.9476% 4,095,800 0.0348% 2,074,000 0.0176%

议案

13 11,765,940,610 99.9472% 4,097,700 0.0348% 2,113,500 0.0180%

B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1 50,963,816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2 50,963,816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3 50,963,816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4 50,963,816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5 50,963,816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6 50,963,816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7 47,552,156 93.3057% 3,411,660 6.6943% - 0.0000%

议案

8 50,963,816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9 47,552,156 93.3057% 3,411,660 6.6943% - 0.0000%

议案

10 50,963,816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11 50,963,816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12 50,963,816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13 50,963,816 100.0000% - 0.0000% - 0.0000%

（四）部分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因议案5、议案6、议案8及议案11曾由独立董事发表过独立意见，须单独披露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具体如下：

议案

5

、

议案

6

、

议案

8

、

议案

1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5 1,494,701,636 99.2413% 3,948,700 0.2622% 7,477,700 0.4965%

议案

6 1,498,741,136 99.5095% 4,182,000 0.2777% 3,204,900 0.2128%

议案

8 1,494,511,436 99.2287% 4,240,200 0.2815% 7,376,400 0.4898%

议案

11 1,490,673,536 98.9739% 4,231,000 0.2809% 11,223,500 0.745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敏律师、韩洪敬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190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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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公告编号：

2019-037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托管系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飞集成” 或“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 ）拟委托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航空工业汽车” ）管理其所直接持有的公司190,719,66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3.17%）中除股

份收益权（含利润分配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股份转让的收益等财产性权利）、股份处置权（包括股份的

转让、赠与或质押、划转等处分权）以外的其他所有股东权利。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次托管已触发航空工业汽车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义务，航空工业汽车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豁免相应要约收购义务。

2、本次托管完成后，航空工业集团仍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托管不涉及股份过户，托管完成

后，航空工业汽车仍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任何股份，但是本次托管涉及表决权比例的变化，航空工业

汽车通过《股份委托管理协议》拥有公司53.17%的表决权。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成飞集成于2019年1月8日发布了《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国有

股权委托管理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航空工业集团拟委托航空工业汽车管理其所直接持有的公司190,

719,66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3.17%）中除股份收益权（含利润分配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股份转

让的收益等财产性权利）、股份处置权（包括股份的转让、赠与或质押、划转等处分权）以外的其他所有

股东权利。 根据本次托管的进展，成飞集成于2019年4月26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签署〈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的公告》，对航空工业集团

与航空工业汽车已签署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披露。 上述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2019年1月8日、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托管前，航空工业汽车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成飞集成任何股份。 本次托管不涉及股份过户，仅为

被托管股份对应的除收益权、股份处置权以外的权利全部委托给航空工业汽车管理。 本次托管完成后，

航空工业汽车仍不直接或间接持有成飞集成任何股份，但是本次托管涉及表决权比例的变化，航空工

业汽车通过《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拥有成飞集成53.17%的表决权。

本次托管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航空工业汽车因本次托管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收购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四川

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以及豁免要约收购等后续工作，公司

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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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飞集成” 或“公司” ）收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 ）于2019年1月7日下发的《关于调整航空工业汽车和成飞集成管理关

系的通知》（航空规划[2019]29号文），同意将航空工业集团持有的成飞集成190,719,663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53.17%）中除股份收益权（含利润分配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股份转让的收益等财产性权

利）、股份处置权（包括股份的转让、赠与或质押、划转等处分权）以外的其他所有股东权利委托中国航

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汽车” ）管理。

2019年4月25日， 航空工业集团与航空工业汽车就本次委托管理事项签署了 《股份委托管理协

议》。本次托管后，航空工业汽车通过《股份委托管理协议》拥有成飞集成53.17%的表决权，但成飞集成

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航空工业集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签署 〈股份委托管理协议〉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6）。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成飞集成编制了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报告书摘要》，详见公司2019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四川成飞集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托管符合豁免要约收购的情形，航空工业汽车将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 本次托管尚待中

国证监会同意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后才可实施，中国证监会是否豁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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